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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5】350 号），现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现对函内问询

事项作出说明并披露如下： 

 

1、针对八菱投资增资、投资设立盖娅八菱以及参与北京盖娅定增事项，请

补充披露公司、八菱投资与相关方协商的具体决策过程，包括协商时间、协商

参与人、协商内容等。 

回复： 

2015年 7月，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出资 2,000万元设立了北京恐龙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恐龙投资”），公

司投资设立恐龙投资主要是围绕《远去的恐龙》项目进行业务延伸，包括工艺品

开发、影视投资、游戏开发投资、恐龙主题文化开发等业务的拓展。自恐龙投资

设立后，公司积极寻求合作单位开发与恐龙相关的动漫、影视、游戏等业务。 

    经多方寻找及比较，公司了解到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盖娅互娱”）实际控制人王彦直先生及团队在业内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较高

的知名度，适合公司游戏业务的合作单位。2015年 11月 25日及 26日，公司董

事会秘书黄生田先生前往盖娅互娱进行实地了解，公司董事长顾瑜女士也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前往盖娅互娱进行实地了解，公司到访盖娅互娱的目的就是

要实地了解盖娅互娱的团队实力，为《远去的恐龙》项目的游戏开发寻找合作团

队作好准备。在 2天的会谈与接触中，公司对盖娅互娱基本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

认识，对其核心团队和未来发展规划比较认可，了解到盖娅互娱正在开展定向发



行股票事项，也了解到盖娅互娱正在筹划收购事项，但双方未谈及具体的合作事

项。 

2015 年 11 月 27 日，公司董事会秘书黄生田先生从盖娅互娱方面获悉：盖

娅互娱本次在三板定向增发的募集资金要在取得相关备案文件后才能使用，但预

计近期取得备案文件的可能性不大，而王彦直先生原商谈的拟收购国外一家知名

游戏公司的人员及业务需于近期完成，王彦直先生希望与公司合作，以便成功完

成这次收购。 

2015 年 11 月 28 日，公司高管顾瑜、黄志强、黄生田及保荐代表人金亚平

先生和李凯先生共同讨论了是否与王彦直先生合作的事项，基于王彦直先生在业

内的良好声誉及团队的显著实力，也为有利于公司游戏业务的发展，同意与王彦

直先生接触商谈合作事宜，具体可以以深圳前海八菱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八菱投资”）出资 1.3亿元与王彦直先生共同出资设立有限合伙

企业的方式进行；同时，基于对盖娅互娱现有业务模式及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可，

建议由八菱投资参与盖娅互娱的定增，具体由黄生田董秘与盖娅互娱联系沟通。

为有利八菱投资对外开展投资业务，同意对八菱投资进行增资，公司拟对八菱投

资增资 1.9亿元，黄生田拟增资 1仟万元，同时拟引进其他合伙人增资 8亿元。

对于上述事项，初步确定于 2015 年 11月 30日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 

201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深圳前海八菱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于八菱投资基金投资设立深圳前海盖娅八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议案》等议案。由于盖娅互娱尚未回复八菱投资参与定增的事项，因此，

该事项没有在本次会议上进行审议。 

2015年 12月 3日，盖娅互娱方面回复黄生田董秘，同意八菱投资参与盖娅

互娱定增，认购股份不超过 730 万股股份。2015年 12月 5日，公司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前海八菱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参与

认购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于对八菱投资增资的事项，公司董事会秘书黄生田先生于 2015年 11月初

就向公司提出建议，以原出资人增资及新增合伙人的方式共同对八菱投资进行增

资，继续推进公司并购基金的设立。当时经讨论后认为，应在八菱投资确定投资



标的后，根据投资需要，再确定八菱投资是否需要增资、增资规模及增资方式。 

 

2、请公司就上述事项信息是否泄密进行严肃自查，如存在泄密情况，请查

明信息泄露人员及信息泄密范围，提供获取泄密信息的人员名单，并提出对信

息泄密人员的处理措施； 

回复： 

公司针对上述策划及决策过程中的相关内幕信息进行自查，并经涉及的内幕

信息人员确认，公司本次八菱投资增资、投资设立盖娅八菱以及参与北京盖娅定

增事项没有发生泄密行为。 

 

3、请认真自查知悉上述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股票交易情况，并说明是

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回复： 

经核查知悉上述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股票交易情况，在 2015年 12月 1

日前 30 天内至自公司上述信息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知悉上述事项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没有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本次交易不存在内幕交易。 

 

4、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回复： 

公司股票连续二个交易日（11 月 26 日、11 月 27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 2015年 11月 27日下午 5点 30分左右通过直通车披露了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11 月 28 日、11 月 29 日是非交易日， 2015 年 11

月 30日披露于深交所指定的披露媒体。 

如前所述，公司在 2015 年 11 月 27 日提交《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前尚

未决定筹划八菱投资增资、投资设立盖娅八菱以及参与北京盖娅定增之事项，因

此，该公告内容未披露八菱投资增资、投资设立盖娅八菱以及参与北京盖娅定增

事项。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18日  

 




